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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会

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及本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任。 

（三）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

告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机

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机构、资产评估师和其他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循独立、客观和

公正的原则，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并对所出具的评估报告依

法承担责任。 

（六）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未来经营规划由委托人、被评估单位申

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当事人依法

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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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不存在

偏见。 

（八）资产评估师已经对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

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

并且已提请委托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九）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报

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

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资产评估师及其所在评估机构具备本评估业务所需的职业资质和相关专业

评估经验。除已在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运用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外，评估过程中没有

运用其他评估机构或专家的工作成果。 

（十一）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

特别说明而评估专业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专业

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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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摘要 

 

 

 

 

委托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天赐”） 

被评估单位：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硕”） 

评估目的：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评估事宜的函》，广

州天赐拟收购浙江天硕股权，需对浙江天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资产评

估结论作为该经济行为计算相关资产价值的参考。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本次评估对象是浙江天硕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

是浙江天硕经审计后的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及相关负债。 

价值类型：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

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

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04 月 30 日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接受委托、资产清查、评定估算、评估汇总和出具报告 

主要评估方法：收益法、资产基础法 

评估结论：本次选用收益法结论作为资产评估的评估结论。通过清查及评估测算，

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04 月 30 日时，浙江天硕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29,217.65 万元，股东全

重要提示 

    以下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

细情况和正确理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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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74,794.15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柒佰玖拾肆万壹仟伍佰元

整），增幅 155.99%。（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特别事项说明：  

（一） 本次评估引用财务数据基础：2023 年 04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

果数据均由浙江天硕提供，未经审计，特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二） 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涉及的未来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制

定的盈利预测基础上的。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对其提供的企业未来盈利预测所涉及的相

关数据和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及企业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和可实现

性负责。 

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

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 

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评估结论有

效期为 2023 年 04 月 30 日至 2024 年 04 月 29 日。 

评估报告日：本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是评估专业意见形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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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正文 

资产评估报告 

联信（证）评报字[2023]第 A0268 号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接受贵公司委托，

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

法和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贵公司拟收购股权事宜所涉及浙江天硕氟

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 2023 年 04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

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其他评估报告使用人概况 

（一）委托人概况 

企业名称：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天赐”） 

住所：广州市黄埔区云埔工业区东诚片康达路 8 号 

法定代表人： 徐金富 

注册资本：192665.6122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0 年 6 月 6 日 

营业期限：2000 年 6 月 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合成

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电池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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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用化学产品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生态环境材料制造；橡胶制品制造；专用设备

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化妆品批发；化妆品零售；水资源管理；新材料

技术推广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总部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食用植物油加工；

染料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化妆品生产；进出口代理；

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 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天硕”） 

住所： 浙江省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 1 幢 

法定代表人：杨鹏 

注册资本：2025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5 年 12 月 28 日 

营业期限：2015 年 12 月 28 日至 2035 年 12 月 27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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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况 

浙江天硕是由浙江硕而博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浙江硕而博）于 2015 年 12 月

28 日出资设立，浙江天硕设立时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浙江硕而博 2,000.00  100.00  

合  计 2,000.00  100.00  

 

2016 年 9 月 28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浙江天硕新增股东张广乐并增加注册

资本 6,000 万元。本次变更后，浙江天硕注册资本为 8,000 万元，其中，张广乐认缴出资

4,800 万元，出资比例 60%，浙江硕而博出资 3,200 万元，出资比例 40%。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广乐 4,800.00  60.00 

2 浙江硕而博 3,200.00  40.00 

合  计 8,000.00  100.00  

 

2017 年 12 月 29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浙江天硕新增股东杭州阳川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杭州阳川）并增加注册资本 250 万元。本次变更后，浙江天硕注册资本

为 8,250 万元，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广乐 4,800.00  58.18  

2 浙江硕而博 3,200.00  38.79  

3 杭州阳川 250.00  3.03  

合  计 8,250.00  100.00  

 

2019 年 8 月 22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张广乐将其持有的浙江天硕全部股权

转让给徐金富，本次转让后，浙江天硕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徐金富 4,800.00  58.18  

2 浙江硕而博 3,200.00  38.79  

3 杭州阳川 250.00  3.03  

合计 8,250.00  100.00  

2019 年 10 月 8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杭州阳川将持有浙江天硕股份平价转

让至浙江硕而博公司，本次转让后，浙江天硕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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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徐金富 4,800.00  58.18  

2 浙江硕而博 3,450.00  41.82  

合  计  8,250.00  100.00  

2019 年 10 月 25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浙江天硕新增股东广州天赐高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并增加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本次变更后，浙江天硕注册资本为 20,250

万元人民币，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赐材料 12,000.00  59.26  

2 徐金富 4,800.00  23.70  

3 浙江硕而博 3,450.00  17.04  

合  计  20,250.00  100.00  

2021 年 10 月 29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徐金富将其持有的浙江天硕全部股权

转让给江苏中润氟化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江苏中润），本次转让后，浙江天硕各

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赐材料 12,000.00  59.26  

2 江苏中润 4,800.00  23.70  

3 浙江硕而博 3,450.00  17.04  

合  计  20,250.00  100.00  

2021 年 12 月 28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江苏中润将其持有的浙江天硕全部股

权转让给天赐材料，本次转让后，浙江天硕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赐材料 16,800.00  82.96  

2 浙江硕而博 3,450.00  17.04  

合  计  20,250.00  100.00  

2023 年 03 月 17 日，经浙江天硕股东会决议，浙江硕而博将其持有的浙江天硕全部

股权转让给王红琴，本次转让后，浙江天硕各股东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天赐材料 16,800.00  82.96  

2 王红琴 3,450.00  17.04  

合  计  20,250.00  100.00  

3、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评估基准日时，浙江天硕的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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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东结构 出资方式 出资额 持股比例% 

1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有限公司 货币 168,000,075.00 82.96 

2 王红琴 货币、土地 34,499,925.00 17.04 

合计  202,500,000.00 100.00  

4、 公司简介 

浙江天硕成立于 2015 年 12 月，为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浙

江天硕位于衢州市集聚区国家高新氟硅产业园区华荫北路 9 号。注册资金人民币 2.025

亿元。公司占地面积 87 亩，现有员工 320 余人。 

    公司主要从事锂离子电池添加剂材料行业，主要产品有碳酸亚乙烯酯 1000 吨/年、

硫酸乙烯酯 3000 吨/年等锂离子电池添加剂。2022 年营业收入 3.4 亿元，税收 2007 万。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 3000 吨/年碳酸亚乙烯酯项目产。 

公司自成立以来，相继获得了衢州市政府和智造新城管委会授予的多项荣誉，如衢

州绿色集聚区“2017年度项目建设十强”企业、“衢州市规模企业”“衢州市 2022 年第一批

省科技型中小企业”等。 

5、 公司近两年一期资产、财务、经营状况 

浙江天硕近两年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资产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3 年 04 月 30 日 

资产总计  323,974,186.05   527,086,149.63  498,711,612.59  

负债合计  246,583,388.88   246,583,388.88  206,535,234.51  

所有者权益  280,502,760.75   280,502,760.75  292,176,378.08  

损益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4 月 

一、营业收入  163,543,269.00   344,541,595.18   127,331,974.13  

二、营业利润  37,374,493.78   60,347,368.22   13,196,063.09  

三、利润总额  37,235,525.24   60,401,418.79   13,197,234.36  



 

 10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4 月 

减：所得税费用  7,866,489.27   12,289,955.26   3,869,613.83  

四、净利润  29,369,035.97   48,111,463.53   9,327,620.53  

现金流量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2 年度 2023 年 1-4 月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355,693.51   82,057,736.34   11,158,970.1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1,778,265.27   -128,772,382.77   -14,042,280.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43,886,003.55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21,422,571.76   -2,828,642.88   -2,883,310.71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7,410,616.55   4,581,973.67   1,698,662.96  

注：2021 年度及 2022 年度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23 年 1-4 月数

据来源于企业报表。 

6、 从事业务的资质、许可证书 

浙江天硕从事业务的资质、许可证书如下： 

序号 证书类型 证书编号 发证机构 发证日期 截止日期 

1 安全生产许可证 
（ZJ）WH 安许证字

2021-H-2526 
浙江省应急管理厅 2021/3/22 2024/3/21 

2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

学品生产备案证明 
（浙）3S33080100058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2021/8/16 2024/8/15 

3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00922E10046R0M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有

限公司 
2022/1/12 2025/1/11 

4 排污许可证 
91330800MA28F1P440001

P 
智造新城环境保护局 2022/3/25 2027/3/24 

5 危险化学品登记证 33082200004 浙江省危险化学品登记中心 2022/4/15 2025/4/14 

6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表 
02796251 

浙江衢州对外贸易经营者备

案登记 
2020/4/13 / 

7 食品经营许可证 JY33308000163255 衢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7/11 / 

8 
中国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 
00922S10028R0M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有

限公司 
2022/1/12 2025/1/11 

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ISO9001） 
00922Q10100R1M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有

限公司 
2022/1/12 2025/1/9 

注：浙江天硕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经浙江省应急管理厅核准登记，取得编号为（浙）

WH 安许证字（2021）-H-2526《安全许可证》。许可范围：年副产：盐酸（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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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0 吨、次氯酸钠溶液（次钠含量 8%—12%）600 吨；年回收：三乙胺 1268 吨、碳酸

二甲酯 2704 吨。 

（三）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委托人为被评估单位股权的控股股东。 

（四）委托人以外的其他报告使用人 

根据《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的约定，被评估单位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报告使

用人，为本报告的合法使用人。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人确认的机构或个人不能由

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人。 

二、评估目的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评估事宜的函》，广州天赐拟收

购浙江天硕股权，需对浙江天硕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本次资产评估结论作为

该经济行为计算相关资产价值的参考。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是浙江天硕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范围是浙江天硕经审计后的

全部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等）及相关负债。评估基准日时主要资产及

负债概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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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科目名称  账面价值   主要内容  

1 一、流动资产合计 129,600,374.79   

2  货币资金 1,698,662.96  内容为银行存款 

3  应收款项融资 7,275,122.10  内容为因业务产生的应收银行承兑汇票 

4  应收账款 73,541,170.60  内容为应收货款 

5  预付账款 2,426,728.94  内容为预付货款 

6  其他应收款 7,276.67  内容为押金、垫付款等 

7  存货 36,588,238.54  内容为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和发出商品 

8  其他流动资产 8,063,174.98  内容为待抵扣、待认证增值税进项税 

9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369,111,237.80   

10   固定资产 205,094,565.19  内容为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设备 

11   在建工程 138,181,028.93  
内容为在建 3000t/aVC 扩产及安全自动化提升改造项目、年产 3000

吨硫酸乙烯酯技改项目和 2200t/a 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等 

12   无形资产 20,419,257.57  内容为土地使用权和账外专利 

13   长期待摊费用 32,623.00  内容为综合办公室一二楼装修 

14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06,701.01  内容为股权激励及加计扣除等产生的递延所得税 

15   其他非流动资产 3,477,062.10  内容为预付固定资产/工程款 

16 三、资产总计 498,711,612.59   

17 四、流动负债合计 204,758,984.62   

18   应付账款 140,280,851.66  内容为应付货款、设备款和工程款 

19   预收账款 139,739.82  内容为预收货款、出售废铁款等 

20   应付职工薪酬 3,054,650.40  内容为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 

21   应交税费 6,290,295.65  
内容为应交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土地使用权税、房

产税和印花税 

22   其他应付款 54,975,280.91  内容为内部往来款、预提电费和预提排污费等 

23   其他流动负债 18,166.18  内容为待转销项税额 

24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1,776,249.89   

25   递延收益 1,776,249.89  
内容为 3000t/a 电解液添加剂项目及 1000t/a 三氟甲基亚磺酸钠盐系

列产品项目政府补助 

26 六、负债合计 206,535,234.51   

27 七、净资产 292,176,378.08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二）对企业价值影响较大的资产组合的法律权属状况、经济状况和物理状况 

1、存货 

存货内容为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库存商品、在产品和发出商品，账面价值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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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88,238.54 元，主要存放于浙江天硕的仓库中。其中原材料为液碱、碳酸乙烯酯、氯

化亚砜 20%浓度硝酸以及各种化学原材料等，账面价值为 9,331,766.34 元；在库周转材

料为球阀、法兰和各类型螺母等，账面价值为 12,229,318.43 元；库存商品为碳酸亚乙烯

酯(VC)、副产盐酸和三乙胺盐酸盐等，账面价值为 3,521,558.68 元；在产品为 TQ309、

TQ307 和碳酸亚乙烯酯(VC)，账面价值为 11,503,413.89 元；发出商品为三乙胺盐酸盐

水溶液，账面价值 2,181.20 元。 

2、房屋建筑物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建筑物包括：位于浙江省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 1 幢的仓库 2

座、车间 3 座。中控楼 1 栋、公用工程楼 1 栋、门卫室 1 间。主要用作工业用途。总

建筑面积 10,927.92 ㎡，账面原值为 50,133,146.30 元，账面净值为 45,706,678.79 元。 

（1）已办理产权登记的建筑物情况 

序

号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证载权利

人 

房屋

用途 
结构 

层

数 

建成 

年月 

建筑面积

（㎡） 

1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丙类仓库 

1462.51m2 

浙江天硕

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

限公司 

工业 
钢结

构 
1 2018 年 1,462.51 

2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甲类仓库 

735.48m2 
工业 钢混 1 2018 年 735.48 

3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结晶车间 

1918.4m2 
工业 钢混 3 2018 年 1,918.40 

4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甲二车间 

3943.96m2 
工业 钢混 4 2018 年 3,943.96 

5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氯化车间 

1075.22m2 
工业 钢混 2 2018 年 1,075.22 

6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中控楼 

1138.98m2 
工业 钢混 2 2018 年 1,138.98 

7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公用工程楼 

607.21m2 
工业 钢混 1 2018 年 607.21 

8 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门卫 46.16m2 工业 砖混 1 2018 年 4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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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房屋建筑物产权清晰，均为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有，无占用、

出租、冻结或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利状况。 

（2）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建筑物情况 

序号 建筑物名称 房屋用途 结构 层数 建成年月 

9 围墙 工业 塑钢+砖砌体 1 2018/6/30 

10 厂区道路 工业 商砼 4 2018/6/30 

11 甲类车间四 3,876.77 ㎡ 工业 钢混 3 2021/12/31 

12 生产辅助楼 1,400.91 ㎡ 工业 砖混 1 2021/12/31 

13 液氯库 381.32 ㎡ 工业 砖混 1 2021/12/31 

14 密闭卸车区 130.32 ㎡ 工业 钢混 1 2021/12/31 

15 老厂区停车场 775.3 ㎡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16 室外围墙 工业 塑钢+砖砌体 4 2021/12/31 

17 公用工程楼二 1,978.78 ㎡ 工业 砖混 1 2021/12/31 

18 甲类仓库二 2,329.24 ㎡ 工业 钢结构 1 2021/12/31 

19 初期雨水池、事故应急池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0 甲类罐区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1 丙类罐区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2 室外管架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3 老厂区垃圾房 92.10 ㎡ 工业 砖混 3 2021/12/31 

24 MVR 厂房 1,975.64 ㎡ 工业 钢结构 2 2021/12/31 

25 辅助房 170.20 ㎡ 工业 砖混 1 2021/12/31 

26 污水处理区 480.83 ㎡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7 地磅基础 54 ㎡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28 装卸平台基础 25 ㎡ 工业 钢结构 1 2021/12/31 

29 室外排水工程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30 室外道路及地面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31 门卫二 13.74 ㎡ 工业 砖混 1 2021/12/31 

32 室外安装工程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33 室外污水沟 工业 商砼 1 2021/12/31 

以上房屋建筑物配套设施未办理产权登记，为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

有，无占用、出租、冻结或抵押查封等他项权利状况。 

（3）勘察状况 

根据评估专业人员现场勘察，房屋建筑物勘察状况如下： 



 

 15  

序号 建筑物名称 

装饰 设施设备 

外装修 地面 墙面 
天花/

天棚 
照明 水电 通风 门窗 其他 

1 
丙类仓库 

1462.51m2 
钢板 

水泥

砂浆 
钢板 钢板 齐备 齐备 齐备 铁门、铁窗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2 甲类仓库 735.48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水泥

砂浆 
乳胶漆 扫灰 齐备 齐备 齐备 铁门、铁窗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3 结晶车间 1918.4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水泥

砂浆 
乳胶漆 扫灰 齐备 齐备 齐备 铁门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4 
甲二车间 

3943.96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水泥

砂浆 
乳胶漆 扫灰 齐备 齐备 齐备 铁门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5 
氯化车间 

1075.22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水泥

砂浆 
乳胶漆 扫灰 齐备 齐备 齐备 铁门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6 中控楼 1138.98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普通

地砖 
乳胶漆 

乳胶

漆 
齐备 齐备 齐备 

玻璃门、铝

合金窗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7 
公用工程楼 

607.21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普通

地砖 
乳胶漆 

乳胶

漆 
齐备 齐备 齐备 

玻璃门、铝

合金窗 

网络通讯、消

防等设施齐备 

8 门卫 46.16m2 

扫灰+

涂料外

墙 

普通

地砖 
乳胶漆 

乳胶

漆 
齐备 齐备 齐备 

木门、铝合

金窗 
无 

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均正常使用中，建筑物基础稳固，未见沉降，结构完好，墙体

未见倾斜、变现等现象，整体未见结构缺陷，总体保养状况良好。 

3、设备类资产 

（1）设备概况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浙江天硕的设备存置于浙江省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浙江天硕厂区

内，账面原值 198,854,866.90 元，账面净值 159,387,886.40 元，主要包括： 

1）机器设备：F 脱轻塔及塔顶冷凝器、氧化反应器、干燥塔、真空机组、结晶器等，

共计 1794 项机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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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运输设备：别克 GL8 ES 653T 共计 1 项车辆； 

3）电子设备：打印机、电脑、空调等共计 128 项办公电子设备。 

（2）现场勘查情况 

本次评估的浙江天硕的设备存置于浙江天硕厂区内，根据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和对实

物的清查核实，资产的实际数量与企业填报的基本相符。生产设备大部分购置于

2017-2023 年间，企业有严格的设备管理和维护保养制度，设备维护保养良好，外观整

洁，运转基本稳定、正常。车辆及办公设备维护保养良好，设备外观整洁，完全能满足

工作要求，运转稳定、正常。 

4、 在建工程 

在建工程账面价值 138,181,028.93 元，主要内容为在建 3000t/aVC 扩产及安全自动

化提升改造项目、年产 3000 吨硫酸乙烯酯技改项目和 2200t/a 锂离子电池材料项目和工

程物资等。 

5、 无形资产 

（1） 土地使用权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为浙江天硕持有的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 1 幢、衢州市高新园区

纬北路以南、园区大道以西 A-7-4 号地块共 2 项土地使用权，原始入账价值为

22,869,620.00 元，账面价值为 20,419,257.57 元，已办理不动产权证，具体情况如下： 

1）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 1 幢位置及登记状况 

权证编号：浙（2019）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5881 号 

土地位置：衢州市华荫北路 9 号 1 幢 

使用年限：50 年，至 2066 年 4 月 5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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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四至：东至园区大道、南至纬一路、西至其他地块、北至纬北路 

面积：宗地总面积为 34,585.00 ㎡ 

权属人：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衢州市高新园区纬北路以南、园区大道以西 A-7-4 号地块位置及登记状况 

权证编号：浙（2020）衢州市不动产权第 0031043 号 

土地位置：衢州市高新园区纬北路以南、园区大道以西 A-7-4 号地块 

使用年限：50 年，至 2070 年 8 月 30 日止 

使用权类型：出让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四至：东至园区大道、南至纬一路、西至其他地块、北至纬北路 

面积：宗地总面积为 23,560.00 ㎡ 

权属人：浙江天硕氟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土地利用状况 

红线内已完成平整，红线外“六通一平”（通路、给水、通电、通讯、通排水、暖气、

平整土地），地上已建有厂房及工业配套用房。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未记录的无形资产 

截至评估基准日，浙江天硕申报专利共 7 项，7 项专利均已授权，其中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性专利 6 项，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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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无形资产名称或内容 专利类型 申请号/授权号 申请日期 专利权人 

法定/预

计使用

年限 

1 
一种制备高纯度碳酸亚乙

烯酯的方法 
发明授权 CN202210680688.7 2022/6/16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20 

2 
一种用于化工产品展示的

多功能存储装置 
实用新型 CN202023090671.1 2020/12/21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3 
一种用于化工产品生产设

备的清洗干燥装置 
实用新型 CN202023091853.0 2020/12/21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4 
一种输出量可控的液体化

工产品的灌装设备 
实用新型 CN202023091854.5 2020/12/21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5 
一种搪玻璃设备接管修复

的新型异形垫片 
实用新型 CN202022816151.8 2020/11/30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6 一种装车提升装置 实用新型 CN202022700139.0 2020/11/20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7 一种常压设备的安全装置 实用新型 CN202021794084.8 2020/8/25 
浙江天硕氟硅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本次被评估单位除本评估报告所统计的上述专利外，未有其他账外资产及负债。 

（五）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 

本次评估中未引用其他评估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 

四、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

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压制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

估计数额。 

（二）选择价值类型的理由 

本次评估对评估的市场条件及其评估对象的使用条件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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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 

五、评估基准日 

（一）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是 2023 年 04 月 30 日。 

（二）确定评估基准日所考虑的主要因素 

1、评估基准日是由委托人选定的； 

2、本项目一切资产的评估计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以人民币为

计价货币。 

六、评估依据  

（一）行为依据 

1、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资产评估事宜的函； 

2、资产评估委托合同。 

（二）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四十六号，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1999 年 10 月 31 日主席令 9 届第 24 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

过，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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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第四次修正）；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14 号，2019 年 12 月 28

日最新修订）； 

6、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修改）；  

7、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2007 年 11 月 28 日国务院第 197

次常务会议通过）；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2011 年 10 月 28 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65 号公布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

决定》修正）； 

9、 《财政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加强知识产权资产评估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

知》（财企[2006]第 109 号）；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主席令第二十六号，2010 年 2 月 26 日第十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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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准则依据 

1、《企业会计准则》； 

2、《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3、《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4、《资产评估准则术语 2020》（中评协[2020]31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8、《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9、《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13、《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4、《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5、《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16、 《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17、 《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18、 《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19、 《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的通知（中评协[2017]50 号）。 

（四）权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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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浙江天硕提供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章程； 

2、 不动产权证； 

3、 车辆行驶证； 

4、 重要设备发票； 

5、 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证书。 

（五）取价依据 

1、企业提供的资产负债表、资产评估明细表等其他文件资料； 

2、企业以前年度的审计报告； 

3、企业经营情况统计资料； 

4、企业成本费用分析资料； 

5、企业提供的企业未来发展规划及预测； 

6、各财经网站相关资料； 

7、国家宏观、行业、区域市场及企业统计分析数据； 

8、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及相关风险系数

资料； 

9、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

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标准及修正系数》； 

10、 国家物价局、财政部关于发布中央管理的建设系统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及标

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 179 号）； 

11、 国家计委关于印发《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计价格

[2002]198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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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家计委、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计价格[2002]10

号）； 

13、 财政部关于印发《基本建设财务管理规定》的通知（财建[2002]394 号）； 

14、 国家发展改革委、建设部关于印发《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

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670 号）； 

15、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 2011 年全国性及中央部门和单位行政事业

性收费项目目录的通知（财综[2012]47 号）； 

16、 《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03）； 

17、 当地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信息和征地、补偿信息； 

18、 中国地价网（http://www.landvalue.com.cn）中国城市地价动态监测公布的数

据； 

19、 2022 机电产品价格信息查询系统； 

20、 《全国办公设备及家用电器报价》； 

21、 现场勘察及市场调查有关资料。 

七、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简介 

企业价值评估，主要有市场法、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1、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市场法的前提条件：（1）需要有一个充分发育活跃的资

产市场；（2）参照物及其与被评估企业可比较的指标、技术参数等资料是可以收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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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2、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

用收益法的前提条件：（1）被评估资产必须是能用货币衡量其未来期望收益的单项或

整体资产；（2）资产所有者所承担的风险也必须能用货币衡量；（3）被评估资产预

期获利年限可以预测。 

3、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企业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

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采用成本法的前

提条件：（1）应当具备可利用的历史资料；（2）形成资产价值的耗费是必需的。 

（二）评估方法选择及理由 

浙江天硕经营情况良好，未来收入和相关成本费用可预测并量化，满足收益法应

用前提条件，因此本次评估选择收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目的是拟收购股权，资产基础法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为

经济行为实现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及考核提供了依据，因此本次评估选择资产基础法进

行评估。 

本次评估由于交易案例比较法所需要的资料难以收集，且无法了解其中是否存在

非市场价值因素，因此，本次评估不适宜采用交易案例比较法；同时由于市场上难以

找到与被评估单位规模相当、业务类似的上市公司参考企业，故不适宜采用市场法进

行评估。 

故本次评估确定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 

（三）评估方法的运用和逻辑推理过程 

1、收益法方法说明 



 

 25  

收益法，是指将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是从

企业整体出发，以企业的获利能力为核心，通过分析、判断和预测企业未来收益，考

虑企业的经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后，选取适当的折现率，折现求取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现金流折现方法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净现金流量折算为现值，评估资产价值的

一种方法。其基本思路是通过估算资产在未来预期的净现金流量和采用适宜的折现率

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出评估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

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

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最大难度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客

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

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 

现金流量包括企业所产生的全部现金流量（企业自由现金流量）和属于股东权益

的现金流量（股权自由现金流量）两种口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于包括股

东和付息债务的债权人在内的所有投资者的现金流量，股权自由现金流量指的是归属

于股东的现金流量，是扣除还本付息以及用于维持现有生产和建立将来增长所需的新

资产的资本支出和营运资金变动后剩余的现金流量。以上两种现金流量对应的方法分

别为间接法和直接法。本次采用现金流折现法中，适用直接法，对应的现金流量为股

权自由现金流量（股权自由现金流量＝税后净利润＋折旧和摊销＋付息债务的增加（或

减少）－资本性支出－净营运资金变动）。 

（1） 计算模型 

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在持续经营前提下，本次评估的基本模型为： 

iCP 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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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被评估单位的股东权益资本价值； 

P：被评估单位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Ci：评估基准日溢余性和非经营资产负债资产价值； 

     其中：经营性资产价值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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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式中：Ri：未来第 i 年的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Rn+1：未来第 n+1 年的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  

i：收益年期，i=0.67，1.67，2.67，3.67……n 

其中：股权自由现金流量 R 

R＝净利润＋折旧和摊销＋付息债务的增加或减少－追加资本性支出－追加营运

资金                                                            （3） 

本次评估以被评估单位的未来收益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进行预测。首先，逐年预测前

阶段（2023 年 5 月 1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各年的权益现金流量；其次，预测后阶

段被评估单位进入稳定期（2028 年至永续年限），保持前阶段最后一年（2028 年）的预

期收益额水平，估算预测期后阶段稳定的权益现金流量。最后，将两部分的现金流量进

行折现处理加和，得到被评估单位经营性资产价值。 

（2） 折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权益资本成本（CAPM）确定折现率 r 

r = rf + β×ERP + r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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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权益资本报酬率 

rf ：无风险报酬率 

rc：被评估单位的特性风险调整系数 

β：被评估单位权益资本的预期市场风险系数 

ERP：市场超额收益率 

2、资产基础法方法说明 

在企业持续经营前提下，采用与被评估资产及负债相适应的评估方法分别对其各

项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以评估后资产价值减去负债价值确定净资产的评估价值。其

中对各单项资产及负债的形态特点及相关资料的掌握情况，分别采取以下具体方法进

行评估： 

（1） 流动资产评估方法 

本次评估货币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对库存现金，采用盘点核实的方法，评

定评估值。对银行存款在账账、账表核实和核对银行对账单的基础上，结合对银行的

函证回函情况确定评估值。 

对于应收账款项融资、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和其他应收款，评估人员在对各款项

核实无误的基础上，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在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

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根据各单位的具体

情况，采用账龄分析法对评估风险损失进行估计。采用以审查核实后的真实数为基础，

分析其可回收性确定评估值的做法进行。 

本次评估对于原材料、在库周转材料和在产品以清查核实后的账面值作为评估值。

对于库存商品、发出商品采用可实现收入，减去销售费用、销售税金和适当的税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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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确定评估单价，以清查核实后的评估基准日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库存数量，

乘评估单价，得出库存商品、发出商品的评估值。 

其他流动资产为待抵扣增值税等。评估人员向企业了解其形成过程，与明细账、

总账、报表数进行核对，账表单相符。查阅了相关原始凭证、合同、银行存单等资料，

核查相关数据的勾稽关系。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 固定资产评估方法 

1）房屋建筑物 

对于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根据其特点和资料收集情况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重置成本法是以开发或建造评估对象建筑物或类似建筑物所需的各项必要费用之和为

基础，得出评估对象建筑物重置价格，扣除折旧，以此估算评估对象的公开市场价值。 

重置成本法计算公式为：评估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2）设备类资产 

设备类资产按持续使用原则，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以全新设备现行市价加上必

要的运杂费、安装调试费和资金成本确定设备的重置价值。并通过年限法、观察法、

工作量法综合确定成新率，其中： 

① 对于机器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确定；成新

率主要通过观察法确定。 

② 对于车辆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加上车辆购置

税、牌照费等费用确定；成新率的确定根据车辆的实际状况，采用行驶里程、年限法

及观察法综合确定。 

③ 对于电子设备采用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重置成本以现行市场价格确定；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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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主要通过年限法、观察法综合确定。 

（3） 在建工程评估方法 

对于在建工程，评估专业人员主要了解了在建工程的具体内容、开工日期、结算方

式、实际完工程度和工程量、实际支付款项、未付款项等，并到在建工程现场对工程的

实际状况进行勘查。根据在建工程的实际情况，以核实后的账面值或者以实际完工程度

确定评估值。 

（4）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评估方法 

根据委估资产所处区域内同类房地产市场情况，结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对于委

估宗地确定采用市场比较法评估。 

计算公式：P＝Σ（P1×权重系数） P1＝ P2×E×Q×D×S×K1 

式中：P—委估宗地价格； P1—修正后比较案例价格； 

P2—比较案例成交价格； E—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Q—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D—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S—个别因素修正系数； K1—土地使用年期修正系数； 

（5） 无形资产——专利权评估方法 

对于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专利权，考虑到被评估单位所经营业务与待评估无形资

产之间的关联较为显著，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无形资产对其主营业务的价值有贡献，

且该等无形资产的价值贡献能够保持一定的延续性，故采用收益法对纳入本次评估范

围的专利权进行评估，采用利润分成法较能合理测算该等账外可辨认无形资产价值。 

账外可辨认无形资产的价值，其收益法基本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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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p—评估值； 

          r—折现率； 

          n—收益期； 

          Fi—未来第ｉ个收益期的收益额； 

          w—销售利润分成率 

（6） 其他的非流动资产评估方法 

对于长期待摊费用，评估时根据评估基准日评估目的实现后的被评估单位还存在

的、且与其他评估对象没有重复的资产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值。 

对于递延所得税资产和其他非流动资产，核对明细账与总账、报表余额是否相符，

核对与委估明细表是否相符，查阅款项金额、发生时间、业务内容等账务记录，以证

实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以清查核实后账面值确

定为评估值。 

（7） 负债评估方法 

对于负债均以评估基准日评估目的实现后被评估单位所应承担的真实负债数为负

债评估值的做法进行。 

（四）评估结论的确定方法 

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广州天赐拟收购股权，我们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

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31  

八、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接受委托 

在委托人确定进行资产评估事项后，本公司负责人与项目经理就此与委托人洽谈项

目资产评估事宜。听取了委托人对评估对象及范围的情况介绍，经委托人明确提出委托

意向和时间要求后，双方共同确定了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并

签署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本公司根据项目的需要组成项目评估组，制定了详尽的评估

方案及人员、时间的安排，并进行了适当的前期工作。 

（二）资产清查 

签署了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之后，本公司根据项目的需要组成项目评估组，制定了

详尽的评估方案及人员、时间的安排，并进行了大量的前期工作。为配合做好评估工

作，浙江天硕专门组织力量进行了资产清查。在本公司评估人员指导下，按要求填写

了评估申报明细表。同时评估人员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状态、

经济技术指标、财务账卡和生产流程图等评估所需资料。 

在浙江天硕资产清查后，评估人员在审核账务、核查权属、实物勘察、市场调查、

选取评估方法等方面分头进行工作。首先，对其资产逐项进行账账和账表方面的清理

和核对；其次，在账务核实的基础上进行账实的核对，对存货进行合理抽查盘点，根

据固定资产卡片，对大额及比较重要固定资产进行实地盘点和勘查。 

（三）评定估算 

通过资产清查和现场勘察，评估人员对资产的具体状况，包括质量、性能、尚可

使用年限、损耗、资产功能变化等有了充分的了解，取得了较为客观的数据。 

根据资产类别和实际状况，评估人员运用所搜集到的信息资料以及有关经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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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等指标，运用适当的评估方法，做出了价值评定，估算出资产的价格。 

（四）评估汇总 

根据不同资产的评估值，评估人员进行评估结果的汇总，形成了完整的资产评估

明细表和汇总表，并对评估值增减变化的合理性进行分析。 

经过本公司项目组人员的充分讨论及分析、经本公司三级审核制度审核，形成本

评估结论。 

九、评估假设 

本次评估时，主要是基于以下重要假设及限制条件进行的，当以下重要假设及限

制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结论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一）一般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持续经营；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所处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

变化； 

3、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无重大变化； 

4、 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用等评

估基准日后无重大变化； 

5、 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者是负责的，且其管理层有能力担当其职务和履行其职

责。并假设能保持现有的管理、业务、技术团队的相对稳定，或变化后的管理、业务、

技术团队对公司经营管理无重大影响； 

6、 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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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二）特殊假设 

1、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评估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

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 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

运营方式等与目前保持一致； 

3、 本次评估假设被评估单位的经营业务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

对被评估单位的运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被评估单位及被评估资产现有用途不变并原地

持续使用； 

4、 假设被评估单位在未来经营期内的主营业务、收入与成本的构成以及经营策略

等仍保持其状态持续，而不发生较大变化。不考虑未来可能由于管理层、经营策略以及

商业环境等变化导致的主营业务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损益； 

5、 本次评估是假设被评估单位以评估基准日的实际存量为前提，收益的计算以会

计年度为基准，未来能够持续经营，被评估单位的收益实现日为每年年末，且 5 年后的

各年收益总体平均与第 5 年相同； 

6、 假设被评估单位目前取得的各项行业资质在有效期到期后能顺利通过有关部门

的审批，行业资质持续有效； 

7、 本次评估，除特殊说明外，未考虑被评估单位股权或相关资产可能承担的抵押、

担保事宜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它不可抗力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本评估报告评估结论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上述假设条件发生



 

 34  

较大变化时，签字资产评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

估结论的责任。 

十、评估结论 

（一） 运用收益法评估结论 

运用收益法，经过评估测算，浙江天硕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74,794.15 万元。 

（二） 运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 

经过评估测算，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时，浙江天硕总资产账面值为 49,871.17 

万元，评估值为 56,742.17 万元，增幅 13.78%；负债账面值 20,653.52 万元，评估值为

20,653.52 万元，无增减；净资产账面值为 29,217.65 万元，评估值为 36,088.65 万元，增

幅 23.52%。（评估结论详细情况见评估明细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3 年 04 月 30 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流动资产 1 12,960.04  13,048.53  88.49  0.68  

非流动资产 2 36,911.13  43,693.64  6,782.51  18.38  

其中：固定资产 3 20,509.46  21,120.64  611.18  2.98  

在建工程 4 13,818.10  13,818.10  0.00  0.00  

无形资产 5 2,041.93  8,216.52  6,174.59  302.39  

长期待摊费用 6 3.26  0.00  -3.26  -100.00  

递延所得税资产 7 190.67  190.67  0.00  0.00  

其他非流动资产 8 347.71  347.71  0.00  0.00  

资产总计 9 49,871.17  56,742.17  6,871.00  13.78  

流动负债 10 20,475.90  20,475.90  0.00  0.00  

非流动负债 11 177.62  177.62  0.00  0.00  

负债合计 12 20,653.52  20,653.52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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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Ａ Ｂ Ｃ＝Ｂ-Ａ Ｄ＝Ｃ/Ａ×１００％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3 29,217.65  36,088.65  6,871.00  23.52  

运用资产基础法，经过评估测算，浙江天硕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值为 36,088.65 万元。 

（三） 评估结论分析和应用 

收益法结果高于资产基础法结果 38,705.50 万元。 

资产基础法评估是以资产的成本重置为价值标准，反映的是资产投入（购建成本）

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这种购建成本通常将随着国民经济的变化而变化；而收益法评

估是通过统计分析同行业或类似行业市场交易的情况来评定企业的价值，其中涵盖了资

产基础法所无法体现的优良的管理经验、品牌声誉及客户关系等综合因素形成的各种无

形资产的价值，因而造成两种评估方法评估结论的差异。 

收益法结果从显示公司的未来获利角度考虑，反映了企业拥有的管理能力、运营能

力、产品优势等无形资产在内的企业整体的综合获利能力。考虑到本次评估目的是收购

股权，我们选用收益法的评估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 

经过分析比较，本次选用收益法结论作为本次资产评估的评估结论。通过清查及评

估测算，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04 月 30 日时，浙江天硕的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74,794.15 万元（大写：人民币柒亿肆仟柒佰玖拾肆万壹仟伍佰元整）（评估结论详细情

况见评估明细表）。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次评估引用财务数据基础：2023 年 04 月 30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数

据均由浙江天硕提供，未经审计，特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二）本项目评估过程中，我们未获告知被评估企业存在资产抵押、对外担保、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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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责任等事项，评估时未考虑被评估企业任何可能存在的抵押、担保、违约责任等因

素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三）本次收益法评估中所涉及的未来盈利预测是建立在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制定的

盈利预测基础上的。被评估单位管理层对其提供的企业未来盈利预测所涉及的相关数

据和资料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以及企业未来盈利预测的合理性和可实现性负

责。 

（四）评估结论是依据本次评估目的、以报告中揭示的假设前提而确定的股东全部

权益的现时市场价值，没有考虑特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或减少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

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它不可抗力对资产

价格的影响。 

（五）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论未考虑由于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

溢价或者折价对评估价值的影响。 

（六）本次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时，我们依据现时的实际情况作了我们认为必要、

合理的假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列示。这些假设是我们进行资产评估的前提条件。当

未来经济环境和以上假设发生较大变化时，评估人员将不承担由于前提条件的改变而

推导出不同资产评估结论的责任。 

（七）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在对生产设备进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

分设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专业人员的外观观察和委托人提供的近期检测

资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状况。 

（八）评估过程中，评估专业人员观察所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外貌，在尽可能的情况

下察看了建筑物内部装修情况和使用情况，未进行任何结构和材质测试。在对设备进

行勘察时，因检测手段限制及部分设备正在运行等原因，主要依赖于评估专业人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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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观察和委托人提供的近期检测资料及向有关操作使用人员的询问情况等判断设备

状况。 

（九）本次评估假设评估范围内土地可正常使用，不存在严重的地质缺陷，不存在

危险物及有害环境对土地价值产生的不利影响；本次评估不考虑自然力或不可抗力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 

（十）对被评估单位可能存在的其他影响资产评估值的瑕疵事项，在委托时未作特

别说明而评估人员根据专业经验一般不能获悉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及评估人员不承担

相关责任。 

（十一）评估专业人员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现场调

查；已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必要的查验，但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做任何形式的保证。本

报告亦不能成为有关资产的权属证明文件，也不为有关资产的权属状况承担任何责任。

委托人和被评估单位应对其所提供的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

性承担法律责任。特提请报告使用人注意。 

（十二）本评估结论未考虑评估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委托人或者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

用评估报告。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评估

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不承

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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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

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

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未征得出具评估报告的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

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评估结论的有效使用期限：本评估结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有效，即评估

结论有效期为 2023 年 04 月 30 日至 2024 年 04 月 29 日。 

（七）当政策调整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时，应当重新确定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五日，是评估专业意见形成日。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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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为联信（证）评报字[2023]第 A0268 号报告专用签字盖章页，无正文） 

 

 

 

 

 

 

                                    资 产 评 估 师： 梁  熙 

广东联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中国·广州 

                                    资 产 评 估 师： 严梓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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